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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园林事业管理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日常管理评估和执法检查工作，我部制定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年11月6日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监督管理，规范日常管理评估和执法检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处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开展管理评估和执法检查等各项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依法组织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实施情况、资源保护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评估。对发现的问题，予以纠正并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建议。
　　第四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在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报送有关文件和数据资料等；
　　（二）要求有关单位汇报保护管理情况；
　　（三）进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进行实地检查；
　　（四）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凭证；
　　（五）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
　　（六）法律、法规规定有权采取的其他措施。
　　监督检查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并为被评估或检查单位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五条　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支持与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或者妨碍监督检查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义务，有权制止、检举破坏风景名胜资源的行为，并可对不履行或者不依法履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和人员进行检举或者控告。
　　第二章　管理评估
　　第七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组织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情况实施评估。
　　第八条　管理评估分为年度评估和定期评估。
　　年度评估每年一次，定期评估每五年不少于一次。
　　第九条　年度评估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组织实施，主要依据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和资源保护状况年度报告上报情况及内容开展。
　　第十条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所在地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法每年向住房城乡建设部报送风景名胜区规划实施和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保护的情况报告。
　　规划实施和资源保护状况年度报告内容、格式和要求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年度评估结果抄送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并适时向社会公布。
　　年度评估结果同时应纳入定期评估内容。
　　第十二条　定期评估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成立专家组负责实施。
　　评估专家从住房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成员中随机抽取确定。专家组负责技术审查，提出初步结论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审定。
　　第十三条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定期评估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年度报告上报情况及年度评估结果；
　　（二）规划编制报批情况；
　　（三）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措施及效果情况；
　　（四）各项配套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五）网络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及动态监测情况；
　　（六）卫星遥感监测疑似新增建设图斑核查情况；
　　（七）违法违规行为核实及查处情况；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章　执法检查
　　第十四条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执法检查分为综合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和个案督查。
　　第十五条　综合执法检查定期开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成立检查组实施。检查组人员包括国务院相关部门、风景名胜区省级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代表以及有关专家组成，其中专家比例不少于1/3。
　　第十六条　除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事项外，综合执法检查还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规划实施情况，包括规划实施计划制定情况、规划阶段性目标落实情况、规划强制性内容执行情况、规划执行效果评价和规划公开公示情况等；
　　（二）建设管理情况，包括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是否依法依规履行审批手续、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是否依法报经核准、存量违法违规项目是否得到有效整治、是否违反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等；
　　（三）保护管理情况，包括是否存在开山采石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风景名胜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是否按照要求设立界桩界碑、是否制定和实施科学完善的保护措施、环境卫生是否符合有关要求、是否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对生活污水和垃圾等是否做到达标处理等；
　　（四）运营服务情况，包括是否有效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是否按照要求在主要入口和独立景区均设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徽志、游览秩序情况、是否存在超容量接待、是否建立完善的宣传教育设施和解说系统、是否存在违法转让门票收取权和景区资源及管理权的行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及数据上报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等；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七条　综合执法检查应注重实地踏勘，以卫星遥感监测图斑核查为重点，采用明查与暗访相结合、重点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方式等。
　　第十八条　专项执法检查主要针对规划实施、建设管理、保护管理、运营服务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和清理整治，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
　　第十九条　个案督查针对媒体曝光、群众举报或工作中发现的涉嫌违法违规问题开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稽查部门牵头进行个案督查。
　　第四章  结果处理
　　第二十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对定期评估或者综合执法检查结果予以通报，接受社会监督。
　　对定期评估或综合执法检查结果优秀的风景名胜区，予以通报表扬；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风景名胜区，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第二十一条　建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黄牌警告和退出机制，实行濒危名单管理。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列入濒危名单，并给予黄牌警告：
　　（一）在定期评估和综合执法检查中，存在严重问题，经整改达不到要求或者拒不整改的；
　　（二）风景名胜资源和价值面临严重破坏或者濒临灭失风险的；
　　（三）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法定监管职责难以落实，保护管理明显不力的；
　　（四）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能有效查处或者拒不纠正的。
　　第二十二条　对于列入濒危名单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责令限期整改并重点督办，向社会公开。
　　整改期原则上为1年。
　　第二十三条　被列入濒危名单管理的风景名胜区整改验收达标前，应暂停风景名胜区内新增建设项目审批。
　　第二十四条　整改完成或者濒危整改期限届满，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估，视评估结果处理：
　　（一）达到整改要求的，继续保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资格，移出濒危名单；
　　（二）风景名胜资源价值丧失或者明显退化，不具备国家风景名胜区设立条件或标准的，报请国务院建议予以撤销。
　　（三）风景名胜资源价值未完全丧失，但保护管理明显不力、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约谈风景名胜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或者负责人，挂牌督办。
　　第二十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风景名胜资源价值丧失或者明显退化，不再具备国家风景名胜区设立条件或标准：
　　（一）特级、一级景点（景源）遭到实质性破坏；
　　（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被人为干预或者破坏，丧失自然状态或者历史原貌；
　　（三）风景名胜区碎块化严重或违法违规建设活动侵入核心景区，不具备资源完整性要求；
　　（四）其他严重情形。
　　第二十六条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被撤销的，原省级风景名胜区是否保留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七条　因保护管理不力且整改不到位导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被撤销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在管理评估和执法检查工作中，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应该给予行政处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中所称规划包括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第三十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对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地保护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区进行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时，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